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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广州市南沙区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 2019 年度行政
许可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报告

根据《广东省行政许可监督管理条例》的要求，现将我单位 2019

年行政许可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2019年，我单位按照南沙开发区管委会《关于印发南沙首批相

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试点集中事项目录清单的通知》（穗南开管

〔2017〕2号）工作安排，负责实施行政许可事项主项 27项（子项

88项），均已全部进驻广东省政务服务事项管理系统及广东政务服

务网。全年行政许可申请量 69147宗，其中受理 68921宗、不受理

226 宗；行政许可办结量 68921 宗，其中审批同意 68749 宗、审批

不同意 172宗。

（一）依法实施情况。我单位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按

照法律法规规定的审批权限、范围、程序、条件开展行政审批，坚

决做到依法行政，不存在变相设定和实施行政许可情况。同时，围

绕上级行政审批“放管服”改革的工作要求，完善各项行政审批事

项信息，不断创新服务方式，优化业务流程和受理审核程序，持续

提高审批服务效能，相关许可事项的平均承诺办结期限比平均法定

办理时限压缩 85%。

（二）公开公示情况。一是我单位所有行政许可事项的设立依

据、办理流程、受理条件、办理期限、申请材料、收费标准、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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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格式文本、咨询投诉方式等信息，均以工作指南的方式在广东政

务服务网公开公示，并按照上级对政务服务事项标准化的工作要求，

对行政许可事项办事指南实行动态管理、实时更新，不断优化完善

相关内容，确保群众看得明白。二是行政许可实施和结果情况按要

求在广东省行政执法信息公示平台、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官网、

南沙区双公示平台、广东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进行公示。

（三）监督管理情况。我单位按照南沙开发区管委会《关于印

发南沙首批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试点集中事项目录清单的通

知》（穗南开管〔2017〕2号）工作安排，按审管相对分理的原则

集中实施 27项行政许可审批权，事中事后监管工作由其他部门承

担。我单位制定并印发了《广州市南沙区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廉政

风险等级评估办法》、《广州市南沙区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廉政风

险点综合防控措施》等制度文件，严格防控行政审批受理审查、核

准的工作人员在行政审批过程中，违反法律、法规和其它廉洁自律

规定，引起申请人的申诉、投诉、诉讼和行政复议以及可能发生不

廉洁行为的后果。

（四）实施效果情况。我单位在实施行政许可审批过程中，均

做到依法依规，及时受理，按时办结，达到预期效果。通过“一颗

公章管审批”，加强部门内部协同，优化审批流程，切实提高了审

批效率，大大方便了群众办理业务，审批服务质量得到行政相对人

的普遍认可，为南沙营商环境优化做出了贡献，取得了良好的社会

反响。

（五）创新方式情况。我单位以建设粤港营商环境合作试验区

为契机，以打造更加便利、更加短时、更加高效的国际一流营商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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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为目标，充分发挥我区“一颗印章管审批”的优势，不断创新审

批服务方式。一是推行企业投资建设工程审批服务新模式，对工业

和仓储用地建设项目试行“交地即开工”审批制度。将原来普通工

程建设项目的用地规划许可、工程建设许可、施工许可、竣工验收

等 4 个审批阶段合并为施工许可、竣工验收 2 个阶段，通过完善并

联审批和告知承诺制等措施，将原需要逐步办理的建设用地规划许

可证、建设用地批准书、项目核准或备案、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设

计方案审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和施工许可证等审批事

项同步办理，收件即办理，实现交地即开工；二是扩大全网办审批

范围，启用占用、挖掘城市道路审批事项全网办审批系统，同时进

一步优化和精简申请材料，取消了“管线单位意见”等材料；三是

开展联合审图，发布《关于推行以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开展南沙区社

会投资类工业和仓储建设项目“联合审图”工作的通知》（穗南审

批函〔2019〕268 号），推行以政府购买服务方式为南沙区社会投

资类新建、改建、扩建的工业和仓储建设项目提供施工图设计文件

联合审查服务，企业无需自行出资委托第三方审图机构对施工图设

计文件进行审查；四是创新服务方式，建立了重点企业工程项目报

建工作沟通群、房地产资质开发企业业务交流群等微信群，实时指

导企业办理相关审批业务，加快项目落地开工建设。五是扩大承诺

制审批范围。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实行告知承诺制度，

项目所在地在南沙自贸区内，且注册所在地为南沙区的房地产开发

企业资质审批及施工许可证核发事项中“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纳

入承诺制审批范围，加快工程建设项目审批速度。

（六）推行标准化情况。我单位按照《广州市政务服务数据管



—4—

理局关于印发<广州市 2019年政务服务事项标准化专项工作实施方

案>的通知》要求，实施的 27项行政许可事项及其子项全部通过广

东省政务服务事项管理系统进行标准化管理，规范行政许可事项名

称、实施依据、申请条件、申请材料、办理时限、受理范围等要素，

办事指南和权责清单公布在广东政务服务网，并根据法律法规、规

章制度的调整实行动态管理，实时更新，确保办理指引准确，群众

看得明白。

二、下一步工作措施

我单位将继续按照区委三届六次全会的总体部署，把握粤港澳

大湾区对接融汇“一带一路”建设的历史机遇，聚焦减时间、减环

节、减成本，以办事全流程便利为目标，以“互联网+政务服务”为

抓手，优化行政许可审批服务效能。

（一）对标国际先进标准，全面推行商事登记确认制改革，推

进“宽进、快办、严管、便民、公开”的审批服务模式，营造更加

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二）力推企业设立登记全程电子化。通过网上申请、网上受

理、网上审批，纸质版营业执照快递送达，真正做到企业设立登记

全程电子化、开办企业“零跑动”。

（三）深入推进建设工程项目审批改革。在我区投资项目审批

制度改革的基础上，推行“交地即开工”2.0 版，通过“三压缩、

三取消”改革措施，进一步提高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效率、进一步优

化建设项目审批服务。

（四）扩大承诺制审批范围。将项目所在地在南沙自贸区内，

且注册所在地为南沙区的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审批及施工许可证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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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事项中“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纳入承诺制审批范围，加快工程

建设项目审批速度。

（五）扩大归口关联审批范围。依托“互联网+”技术，实现从

建设工程立项备案、规划许可、设计审查、施工许可、竣工验收全

过程的一站式对接服务，推行一口受理、同步并联审批新模式、新

机制。

（六）加快推进重点企业（项目）代办服务工作。明确企业代

办的代办范围、代办对象、工作职责、业务流程、联办方式、代理

方式、信息化管理、队伍建设和监督考核等指标，建立企业代办工

作管理机制、企业代办工作联络员机制、审批事项协调机制、健全

监督考核评价机制等。

广州市南沙区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

2020 年 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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